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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外補作業流程 

步驟 機關學校 本府 上級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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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出缺 

9.結案 

1.簽陳首長決定甄補方式 
附件： 

1.1 簽 
1.2 公告稿 

2.職缺公告 
附件： 

注意事項 2 

3.依公告辦理面試或測驗或
資格條件造列名冊 

附件： 
3.1 簽（辦理面試） 
3.2 符合甄選資格人員名冊 
3.3 開會通知單 
3.4 外補面試評分表 
3.5 外補面試評分統計表 
3.6 簽（面試結果） 

4.甄審委員會審查 
附件： 

4.1 開會通知單 
4.2 甄審會提案表 
4.3 簽（會議紀錄） 
4.4 會議紀錄 
4.5 圈定遴補表 

5.首長圈定人員 
附件： 

注意事項 5 

6.商調 
附件： 

注意事項 6 

7.發布人事命令 
附件： 

7.1 派令 
注意事項 7 

8.辦理動態登記或任用送審 
（銓敘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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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簽(範例)   

簽   於人事室 

主旨：為本局○○科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A000000○○

員職缺，擬採外補一案，請 核示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本局○○科○○員○○○，將於○年○月○日調任○○縣政府○○

○局○○服務，謹予陳明。 

 二、查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5條規定略以，各機關職務出缺時，除依法申

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本法得免經甄審（選）之職缺外，應就具有該

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，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。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

時，應辦理甄審。如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時，除下列人員外，應

公開甄選…。 

  三、檢陳外補徵才公告稿 1份。 

擬辦：奉 核後，據以辦理。 

 

陳第一層決行 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 

 

敬會：○○科 

 

 

決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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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公告稿(範例)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-事求人-機關徵才項目明細 

徵 才 機 關  ○ ○ ○  

人 員 區 分  一 般 人 員  

官 職 等  ○ 任 第 ○ 職 等 至 第 ○ 職 等  

職 稱  ○ ○ ○  

職 系  ○ ○ ○ ○ 職 系  

名 額  1 

性 別  不 拘  

工 作 地 點  ○ -○ ○ ○  

有 效 期 間  109/04/06~109/04/11 

資 格 條 件  

 (一 )專 科 以 上 畢 業 。 (二 )且 有 委 任 第 5 職 等 ○ ○ 職 系 法 定 任 用 資

格 之 公 務 人 員。 (三 )無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法 第 28 條 及 公 務 人 員 陞 遷 法

第 12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及 特 考 特 用 限 制 調 任 者 。  

工 作 項 目  ○ ○ 業 務 。  

工 作 地 址  
○ ○ ○ 號 。  

電 子 地 圖  

 

1.本 職 缺 採 線 上 報 名 （ 除 非 現 職 人 員 外 ， 恕 不 受 理 紙 本 郵 寄 應

徵 ） ， 意 者 請 於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前 ， 至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「 事 求

人 」 網 頁 ， 搜 尋 本 職 缺 後 點 選 「 我 要 應 徵 」 ， 以 自 然 人 憑 證 或 健

保 卡 等 方 式 連 結 至 職 缺 應 徵 系 統，確 認「 我 的 簡 歷 」及「  我 的 履

歷 」 內 容 無 誤 （ 需 填 寫 自 傳 及 上 傳 相 片 ） 後 同 意 授 權 本 ○ 取 得 完

整 履 歷 資 料 ， 並 將 下 列 文 件 影 本（ 請 蓋 私 章 ）掃 描 成 PDF 檔 ，上

傳 作 為 附 件 ：  

聯 絡 方 式  

(含 檢 具 文 件 ) 

(一 )國 民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。 （ 二 ） 考 試 及 格 證 書 。 （ 三 ） 最 高 學 歷

畢 業 證 書 。 （ 四 ） 現 職 審 定 函 、 現 職 派 令 。 （ 五 ） 最 近 三 年 考 績

通 知 書 等 相 關 資 料 。  

2.逾 期 或 證 件 不 全 者 ， 不 予 受 理 ， 初 審 合 格 者 ， 擇 優 通 知 甄 試 ，

不 合 格 者 或 未 獲 錄 取 者 ，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。  

3.本 職 缺 得 視 需 要 增 列 候 補 人 員 1 名 ， 候 補 期 間 自 甄 選 結 果 確 定

之 翌 日 起 3 個 月 內 。  

4.聯 絡 電 話 ： ○ ○ ○ ， 聯 絡 人 ： ○ ○ 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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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2 

一、應將職缺之機關名稱、職稱、職系、職等、辦公地點、報名

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 3日以上。 

二、除正取名額外，若欲增列候補名額者，不得逾職缺數 2 倍，

名額及期間應同時於公告內載明。候補期間為 3 個月，並自

甄選結果確定翌日起算。 

三、除尚有考試錄取及申請補訓人員待分配，及公務人員考試及

格人員分發辦法第 9 條但書規定管制期間外，不宜限定現職

人員為參加甄選之要件，另亦不宜限制應徵者之年齡、性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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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簽(辦理面試範例) 

簽   於人事室 

主旨：為本局○○科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A000000○○

員外補職缺，辦理面試一案，請 核示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旨揭職缺，於○年○月○日，簽奉鈞長核可由本局以外人員遞補在

案（如附件 1）。 

 二、本案經於本（○○）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月○○日於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公告徵才訊息（如附件 2），計有○○○等○

員報名且符合甄選資格，訂於本（○）年○○月○○日下午○時在

本局第○會議室由本○甄審委員會辦理面試。 

 三、檢陳符合甄選資格人員名冊 1份。 

擬辦：奉核後，據以辦理。 

陳第一層決行 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 

 

決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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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符合甄選資格人員名冊(範例) 

 

本○職缺外補徵才報名符合甄選資格人員名冊 

姓名 性別 
出生年
月日 

考試 學歷 
現職 
俸級 

最近 3
年考績 

獎懲 經歷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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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開會通知單(範例) 

 

宜蘭縣政府○局開會通知單 

一、開會事由：召開本局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 109 年度第○次會議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09 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○午○時 

三、開會地點：本局第○會議室 

四、主席：○○○ 

五、聯絡人及電話：人事室○○○、(03)9＊＊＊＊101 分機 1＊＊ 

六、出席者：○委員○、○委員○、○委員○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甄審會係辦理本○職缺外補面試評分。 

二、本開會通知單以電子郵件傳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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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外補面試評分表(範例) 

本○職系○職務外補面試評分表 

編號 姓名 
表達能力 

(30 分) 

專業知識

(50 分) 

工作態度 

(10 分) 

學習潛能

(10 分) 
總分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註：面試總成績計算採各委員總分統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簽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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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外補面試評分統計表(範例) 

 

本○職系○職務外補面試評分統計表     ○年○月○日 

姓名 委員 1 委員 2 委員 3 委員 4 … 總分 平均 名次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註：面試總成績計算採各委員總分統計。 

製表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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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簽(面試結果) (範例) 

簽   於人事室 

主旨：本局○○科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A000000○○員

職缺，經辦理公開徵才面試完竣，擬將面試結果移請公務人員甄審

委員會審議，請 核示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本局○○科委任第 5職等或薦任第 6職等至第 7職等 A000000 稅務

員將調任○○縣政府地方稅務局○○股，其遺缺並簽奉鈞長核可由

本局以外人員遞補在案（如附件 1）。 

 二、本案經於本（○○）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月○○日於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公告徵才訊息（如附件 2），計有○○○等○

員報名且符合甄選資格（渠等簡歷如附件 3），嗣於本（○○）年

○○月○○日下午○時在本局第○會議室辦理面試完竣，評定積分

為：第 1名○○○，第 2名○○○，第 3名○○○。 

 三、檢陳委員評分表及統計表(如附件 4、5）各一份。 

擬辦：奉核後，據以辦理。 

陳第一層決行 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 

 

決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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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開會通知單(範例) 

宜蘭縣政府○局開會通知單 

一、開會事由：召開本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 109 年度第○次會議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09 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下午○時○分整 

開會地點：本局第○會議室 

主持人：○○○○○ 

聯絡人及電話：人事室○○○03-93＊＊＊＊＊分機＊＊＊ 

出席者：○委員、○委員、○委員……… 

副本：本○○○ 

說明： 

一、審議本○○職系○員 1名職缺外補案。 

二、查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6 條規定略以，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不得…

洩漏秘密，其涉及本人、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之甄審案，應

行迴避。同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略以，辦理陞遷業務人員，包括

甄審委員會委員、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。爰本次會議與會人

員如有符合上開要件者，均應自行迴避。 

三、請各甄審委員遵守上述規定。 

四、開會資料於會議時發給。 

五、本開會通知單以電子郵件傳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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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甄審會提案表(範例) 

本局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 109 年度第○次會議提案表 

案號：第 1案 

案由：為本○○職系○員 1名職缺外補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於本（○○）年○○月○○日下午○時在本局第○會議室辦

理面試完竣。 

二、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規定，各機關辦理本機

關以外人員公開甄選時，依符合公開甄選人員所具資格條件或積分

高低造列名冊。前項名冊由人事單位報請機關首長交付甄審委員會

評審；甄審委員會評審後，提出候選人員名次或遴用順序，依程序

報請機關首長就前 3名中圈定陞補之；如陞遷 2人以上時，就陞遷

人數之 2倍中圈定陞補之。 

三、檢附符合甄選資格人員名冊及面試評分統計表各 1份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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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簽（會議紀錄）(範例) 

簽   於人事室 

主旨：為本局○科○第○職等或○任第○職等至第○職等 A000000

○○員職缺甄選案，請 核示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本案經於本（○○）年○○月○○日下午○時在本局第○

會議室召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評審，決議：陳請鈞長就

前 3 名中圈定遴補。 

 三、檢陳會議紀錄及積分排序圈定遴補表各 1份。 

擬辦：奉核後，據以辦理。 

陳第一層決行 

承辦單位：人事室 

 

決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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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會議紀錄(範例) 
本局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○109 年度第○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二）○午○時○分 

二、地點：第○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 

四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五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案由：為本○○職系○員 1名職缺外補案，請  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陳請鈞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遴補。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散會：16 時 30 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5 

 

 

4.5 圈定遴補表(範例) 
本○職系○員外補甄選人員積分圈定遴補表 

圈定遴補 
姓名 委員 1 委員 2 委員 3 委員 4 … 總分 平均 名次 

正取 候補 不錄取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○ 長核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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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5 
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9條規定略以，機關首長對前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

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，得退回重行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甄選方式

辦理陞遷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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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6 
 

一、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2 條規定略以，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。

如業務需要時，得指名商調之。但指名商調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時，仍

應受第 13 條第 5項及第 18 條第 3項規定之限制，復依同法施行細則

第 21 條規定略以，本法第 22 條所稱如業務需要時，得指名商調之，

指各機關職務出缺，如因業務需要，需任用其他機關人員時，應經該

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辦理後，詳細敘明擬調人員之職稱、姓名

及擬任之職務，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，始得調用。 

二、非現職人員應先行查詢該職缺適用之相關考試等級、類科有無保留受

訓資格之補訓人員可資分發或增額錄取人員待遴用（可至「考試職缺

填報及人員分發系統」查詢），再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，同意

自行遴用之期間自受文日起 3個月內遴用，逾期應重新提出，並應俟

分發機關同意後始得通知當事人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0703 局力字第

0980063156 號函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0319 局力字第 0990005358 號

函）。 

三、依宜蘭縣政府與鄉鎮巿公所、代表會所屬機關學校上下級機關權責劃

分表（99 年 4月 20 日府人組字第 0990054938 號函修頒）之權責劃分

辦理商調及發布人事命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8 

 

7.1 宜蘭縣政府００局 令(範例) 
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 

主旨：核定○○○1員派（免）如下： 

○○○（G1*****789） 

一、異動類別：調派代（1101），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生效。 

二、原職：空白。 

三、新職：機關名稱（機關代碼），職稱（代碼），委任第5

職等（P05）或薦任第6職等至第7職等（P06-P07），職務

編號（A○○○○○○），○○職系（代碼），暫支○任

第○職等本（年功）俸○級，○○俸點。 

四、其他事項：補○○○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○員原任○○機關○○，本案經本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○

○○年度第○次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本○○年○月○日○○

字第○○○○號函同意商調在案。 

二、就職日期請填單報核，並請檢證辦理動態登記。 

三、台端如有不服本派代令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得於

收受本派代令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○提起復審。 

正本：○○○ 君 

副本：（商調機關）、宜蘭縣政府、、本○○○科（業務單位）、本○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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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7 

 
有關各機關學校所屬公務人員之派免遷調權責，請參閱宜蘭縣政府所屬機

關學校、鄉鎮市公所、代表會上下級機關權責劃分表－人事處主管業務部

份－三、任免遷調： 

一、所屬機關首長、副首長職務之任免遷調核定發布。 

    （一）所屬機關包含宜蘭縣政府所屬一、二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。 

（二）商調案由宜蘭縣政府發函商調。 

（三）他機關來函向服務機關商調，服務機關應將同意與否之意見陳

報宜蘭縣政府，由宜蘭縣政府府函復；或他機關來函向宜蘭縣

政府商調，則由宜蘭縣政府審酌後函復。 

二、所屬一級機關最高列等為薦任第 8職等以上職務（首長除外）之任免

遷調核定發布。 

（一）職務出缺，簽奉宜蘭縣政府核定內陞或外補，再行辦理甄選；

商調案由本府發函商調 。 

（二）他機關來函向服務機關商調，服務機關應將同意與否之意見陳

報宜蘭縣政府，由宜蘭縣政府函復；或他機關來函向宜蘭縣政

府商調，則由宜蘭縣政府審酌後函復。 

三、所屬一級機關最高列等為薦任第 7職等以下職務之任免遷調核定發布。 

所屬一級機關自行辦理商調及派免程序。 

四、宜蘭、羅東地政事務所課長以上職務之任免遷調核定發布。 

    （一）職務出缺，簽奉宜蘭縣政府核定內陞或外補，再行辦理甄選；

商調案由宜蘭縣政府發函商調 。 

（二）他機關來函向服務機關商調，服務機關應將同意與否之意見陳

報宜蘭縣政府，由宜蘭縣政府函復；或他機關來函向宜蘭縣政

府商調，則由宜蘭縣政府審酌後函復。 

（三）其餘職務自行辦理陞遷、商調、派令。 

五、所屬二級機關職員之任免遷調核定。 

（一）主管(或幕僚長)以上職務出缺，簽奉宜蘭縣政府核定內陞或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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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，再行辦理甄選；商調案由宜蘭縣政府發函商調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其餘職務自行辦理陞遷、商調程序後擬報派免建議函。 

六、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宜蘭縣樹藝景觀所、縣立體育場、縣史館、大

同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澳鄉戶政事務所、三星鄉戶政事務所職員內陞案

件。 

（一）上列機關係編制員額較少之機關，由宜蘭縣政府統籌辦理。 

（二）職務出缺，簽奉宜蘭縣政府核定內陞→自行辦理甄審→簽報宜

蘭縣政府提甄審會→宜蘭縣政府核定發布 。 

七、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宜蘭縣樹藝景觀所、縣立體育場、縣史館、大

同鄉戶政事務所、南澳鄉戶政事務所、三星鄉戶政事務所職員外補案

件。 

    （一）上列機關係編制員額較少之機關，由宜蘭縣政府統籌辦理。 

（二）職務出缺，簽奉宜蘭縣政府核定外補→自行辦理外補程序→簽

報宜蘭縣政府提甄審會→由宜蘭縣政府辦理商調→宜蘭縣政府

核定發布。 

八、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職員任免遷調核定發布（經本府函准由本府

統籌辦理其人員陞遷甄審（選）者除外）。 

自行辦理陞遷、商調程序→擬報派免建議函報宜蘭縣政府→宜蘭縣政

府核定發布。 

九、各鄉鎮市公所、代表會職員任免案件，由各機關自行核定，副知宜蘭

縣政府。 

 


